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74号
当 事 人：李波（大英县回马镇农家饭店）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大英县回马镇农家饭店工作人员李洋的全程陪同下，对该饭店进行检查时查见：1、该饭店正常对外营业；2、在该饭店经营场所范围内未查见上次检查时粘贴的《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3、现场查见当事人的进货票据未落实执行进货查验制度。
经初步审查，当事人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行为涉嫌违反了《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符合立案条件，经请示领导同意，于2018年5月18日予以立案，现已调查终结。
现查明，执法人员到该店检查时未能查见上次检查时粘贴的《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以及进货票据未落实执行进货查验。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笔录》1份；2、《询问调查笔录》1份；3、大英县回马镇农家饭店《营业执照》《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复印件各1份；4、李波《居民身份证》《健康证》、厨师杨平平《健康证》复印件各1份；5、《授权委托书》1份；6、现场执法情况照片2张。
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具体条、款、项、目：
（一）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进行处罚。
[bookmark: _GoBack]（二）当事人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行为违反了《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张贴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保持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规定，依据《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撕毁、涂改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或者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由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进行处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减轻行政处罚：（八）危害后果显著轻微，适用从轻行政处罚仍显较重”的规定进行减轻处罚。
我局于2018年6月2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食药监食罚告〔2018〕74号、《听证告知书》（大）食药监食听告〔2018〕74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申请，综合本案事实，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减轻行政处罚：
1、对其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予以“警告”；
2、处罚款10000元整（壹万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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